
渭 南 市 财 政 局 文 件

渭财发〔2024〕217 号

关于市级预算单位全面推行
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的通知

市级各部门、单位，市政府采购中心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

高新区、经开区财政局,相关政府采购代理机构、政府采购评审

专家、政府采购潜在供应商：

为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精神，进一步优化政府采

购营商环境，降低供应商交易成本、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和采购

效率，根据陕西省财政厅《关于加快推进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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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的通知》（陕财办采函〔2023〕34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经研究，

决定在市级预算单位全面推行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市级各部门、单位采购限额标准以上政府采购项目（涉密项

目除外），原则上全部通过陕西省政府采购综合管理平台电子化

交易系统（以下简称“电子化交易系统”）实施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2024 年 12 月 30 日起，市级政府采购项目全面通过电子化

交易系统组织实施（12 月 30 日前已发布采购公告的项目可以继

续通过原交易方式组织实施）。因特殊原因暂不适宜采用电子化

交易的政府采购项目，采购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主管预算单位同

意，报市财政局审核备案后，可通过原交易方式组织实施。

三、实施方式

实行电子化交易的政府采购项目，采购人在备案采购计划环

节选择电子化交易方式，代理机构接受委托并按照陕西省财政厅

《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(陕财办采〔2022〕9

号)实施采购。

目前，针对电子化交易系统，省财政厅已征集数字签名认证

服务机构（以下简称“CA 机构”）为政府采购参与主体提供身份

认证工作，各参与主体可根据各 CA 机构的报价和服务自主选择

1 家 CA 机构办理。同时，各采购代理机构要在采购公告中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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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提醒供应商及时办理数字签名证书。

四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市级各部门、单位作为采购人，要切实履行好政府采

购主体责任，明确政府采购专管员，确保熟悉电子化交易规则，

熟练掌握编制政府采购预算、备案采购需求和计划、签订委托代

理协议、确认采购文件、确认中标（成交）结果、签订（备案、

公示）合同、履约验收及支付等电子化交易平台操作流程。

（二）渭南市政府采购中心、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按照电

子化交易相关要求，熟练掌握电子化交易系统中各参与主体的操

作流程，严格按照省财政厅确定的电子化交易系统硬件标准，做

好相关硬件配置。建立健全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应急机制，

积极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，确保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

易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政府采购评审专家、潜在供应商应熟悉电子化交易要

求和规则，完成相关账号注册，申领和使用数字签名证书，下载

客户端，熟练掌握各自类别用户电子化交易系统操作流程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根据陕西省财政厅《关于加快推进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

的通知》（陕财办采函〔2023〕34 号）《陕西省政府采购综合管

理平台数字证书统一安全认证体系 CA 厂商征集结果公告》，以

及渭南市本级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平台项目招标结果，政府采购

项目电子化交易相关费用明确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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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级电子化交易系统实施、测试、试运行期间（系统

上线后 1 年）的运维服务费、上线培训等费用由市财政局统一承

担。

（二）电子化交易系统数字证书，由参与主体在省财政厅征

集入围的 CA 机构中自主选择，相关费用由各参与主体自行承担。

市级电子化交易系统试运行结束后，系统运维服务费按标包收

取，每标包运维服务费不高于 445 元，该费用由采购人从采购项

目预算中支付。

电子化交易的市级政府采购项目，评审专家数字证书费用按

照项目收费，每名评审专家单次收费不高于 20 元，该费用由代

理机构从代理服务费中支付（政府集中代理机构从专家评审费项

目中支付）。

实行电子化交易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凡符合陕西省财政厅《政

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的潜在供应商，均可从电

子化交易系统免费获取采购文件、提交电子保函（保险），从陕

西省政府采购金融服务平台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渠道获取电

子保函（保险）、政府采购信用融资（“政采贷”）。不再重复设置

现场报名环节，最大限度优化政府采购活动程序，有效减轻企业

负担。

（三）县（市、区）预算单位采购限额标准以上项目（涉密

项目除外）最晚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以前通过电子化交易方式实

施，相关工作由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自行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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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夯实工作任务。全面推广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是

提升政府采购效率与质量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

市级各部门、单位，市政府采购中心要高度重视，明确职责分工，

夯实工作任务，积极推进市级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工作。各

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要按照省市相关文件要求，加快推进电子化

交易工作进程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、评审专家、潜在供应商要结

合自身实际，积极参与、加快适应政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管理。市级各部门、单位要做好政府采购项

目电子化交易的各项准备工作，明确政府采购专管员，专门负责

此项工作。于 12 月 23 日前将本单位政府采购专管员信息表（附

件）报市财政局备案。各政府采购当事人应根据陕西省财政厅《政

府采购项目电子化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，全面排查内控管理、人员

配备、设施设备、系统操作等方面存在的不足，及时做好调整优

化。

（三）开展监督检查。市财政局负责对市级政府采购项目电

子化交易实施情况进行督查检查和抽查，对于采购人、代理机构

未按本通知要求通过电子化交易平台实施的，采取通报、约谈、

督导等方式责令改正。

（四）做好跟踪服务。市财政局负责协调做好政府采购项目

电子化交易各项技术支持服务，对市级电子化交易过程中出现的

技术问题，及时衔接处理。同时，负责汇总各参与主体意见建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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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电子化交易系统优化完善等工作。

市本级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技术支持电话:0913-8134880

附件：渭南市本级政府采购专管员信息表

渭南市财政局

2024 年 12 月 19 日

渭南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12月 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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